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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公證⼈和⺠間公證⼈有什麼不同？我想進⾏公證、認證該找誰好呢？

⽂:李琬鈴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5-06-03

本⽂

臺灣原本只有法院公證⼈，因⼈數有限，無法消化越來越多的公（認）證[1]案件，1999年公證法全⽂修正時
增設⺠間公證⼈，⾃2001年起正式施⾏，從此臺灣採⾏法院、⺠間公證⼈並存的雙軌制。雙軌制之下，找法
院、⺠間公證⼈辦理公（認）證有甚麼差別嗎？

⼀、法院、⺠間公證⼈的來源和⾝分不同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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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法院公證⼈和⺠間公證⼈的⽐較
資料來源：李琬鈴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法院公證⼈

法院公證⼈是指通過公務⼈員司法特考三等考試[2]，並須經過專業訓練及實務訓練，取得考試及格證書[3]，
屬於任職於地⽅法院公證處的公務員。



（⼆）⺠間公證⼈

⺠間公證⼈的來源⽐較多元，取得⺠間公證⼈資格的管道有：

具備第2.、3. 、4.、5.項資格者，可不⽤經過⺠間公證⼈⾼等考試，直接向司法院提出聲請，司法院會從聲請
⼈中遴選出品德、能⼒適合者成為⺠間公證⼈[4]（例如曾為律師但受到除名、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，不可遴
任[5]），其中以第2.、4.項資格聲請轉任者，執業前不須經過職前研習（包含基礎訓練及實務訓練[6]）。

⺠間公證⼈雖然只能在司法院指定的區域內設⽴公證⼈事務所[7]，執⾏職務均受所屬地⽅法院監督[8]，但須
⾃⾏負擔事務所營運責任及費⽤，依公證法規定，並⾮公務員[9]。

特別說明，以律師資格聲請遴任⺠間公證⼈，可區分為「全職」或「兼職」兩種。若選擇遴任為全職⺠間公證
⼈，則公證、認證事務都能承辦，但必須暫時停⽌律師業務，專⼼當公證⼈。兼任⺠間公證⼈的律師雖然可以
繼續執⾏律師業務，但除⾮有特殊情況經司法院許可，否則原則上僅能辦理認證事務[10]。

⼆、法院、⺠間公證⼈辦理公（認）證的效⼒和費⽤相同

司法院強調，法院、⺠間公證⼈均能提供公（認）證服務，且「兩者效⼒相同∕公證費⽤法定∕收費公平合
理」，有公（認）證需求時，找法院、⺠間公證⼈辦理都可以[11]：

（⼀）法律效⼒相同

公證法明⽂規定，法院或⺠間公證⼈都可以辦理公（認）證案件[12]，⺠間公證⼈雖然不是公務員，但⺠間公
證⼈是受國家委託執⾏職務辦理公（認）證業務，所作成的⽂書視為公⽂書[13]，與法院公證⼈作成的公

1. 

通過⺠間公證⼈⾼等考試及格；
2. 

曾任法官、檢察官，經銓敘合格；
3. 

曾任公設辯護⼈，經銓敘合格；
4. 

曾任法院公證⼈，經銓敘合格；
5. 

執業3年以上的律師。



（認）證具有相同的法律效⼒。

（⼆）收費標準相同

無論是法院、⺠間公證⼈都必須按公證法規定收費，不可以⾃⼰開價、隨意多收或打折[14]。所以，法院、⺠
間公證⼈收費標準也相同。司法院於2001年4⽉23⽇依公證法規定制定「公證費⽤標準表」，⽅便⺠眾參
考。

三、如何找到法院、⺠間公證⼈的聯絡資訊呢？

（⼀）找法院公證⼈，Google搜尋「○○地⽅法院公證處」

例如想找臺中地⽅法院公證⼈，可輸⼊「臺中地⽅法院公證處」。

要特別注意的是，部分縣市的法院公證處與地⽅法院位置不在同⼀處，例如臺中地⽅法院位於臺中市⻄區，但
公證處位於臺中市潭⼦區；臺北地⽅法院位於臺北市中正區，但公證處位於新店區，先查清楚才不會跑錯。

（⼆）找⺠間公證⼈，可查詢「司法院⺠間公證⼈名冊」

所有合格⺠間公證⼈都會列冊登錄於「司法院⺠間公證⼈名冊」，在該網⾴點選「地區」，可查得該地區所有
⺠間公證⼈的資訊，包括公證⼈事務所地址、電話、全職或兼職等。

當然直接從Google上搜尋「公證⼈」也可以找到⺠間公證⼈資訊，很多⺠間公證⼈都有架設事務所的官⽅網
站，或臉書專⾴，讓⺠眾更了解公證⼈的承辦項⽬。若不確定Google搜尋到的是不是合法的公證⼈，可⾄上
述司法院網站核實確認。

四、⺠間公證⼈可事前聯繫，較節省時間

法院公證處不會提供個別公證⼈的姓名及聯絡電話，只能隨到隨辦，通常由服務櫃檯受理案件、確認應備⽂件
⿑全後，再進⾏分案，⺠眾無法事前得知承辦公證⼈是誰，有任何問題也必須到現場才能諮詢。

相較之下，⺠間公證⼈提供完整的聯繫資訊，⽐較容易事先接觸，⺠眾可以在公證前先將契約、⽂件等以
Email 或LINE提供給⺠間公證⼈審閱，經充分討論後，再前往事務所辦理。

五、如想同時辦理結婚儀式與公證，到法院公證處才有結婚禮堂

現⾏⺠法採「登記婚[15]」，公證結婚已無法律效⼒。因應⺠法修正，公證制度改為「結婚證書公證」或「結
婚證書公證＋結婚儀式公證[16]」。

⼤部分的⺠間公證⼈事務所在⺠法修正後，已裁撤結婚禮堂設施，不再辦理結婚儀式公證，只辦理結婚證書公
證。考量仍有⺠眾嚮往在禮堂中由公證⼈主持結婚儀式的莊重感，⽬前法院公證處還保留有結婚禮堂，並可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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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辦理結婚儀式及結婚證書的公證服務，⺠眾可事先查詢各地⽅法院公證處網站，預約辦理，但記得公證程序
結束後還是要去戶政事務所登記，結婚才會⽣效喔！

六、外⽂⽂書公（認）證，須找通曉該語⾔的公證⼈

公證⼈的英⽂程度經司法院核定，可分為第⼀級（最⾼級）、第⼆級，兩者主要差異在於，通曉英⽂第⼀級的
公證⼈可作成英⽂公證書。例如租賃契約⼀⽅當事⼈是美國⼈，若要求以中⽂、英⽂並陳⽅式作成公證書，必
須找通曉英⽂第⼀級的公證⼈辦理[17]。

部分公證⼈還通曉第⼆外語，例如⽇語、法語、德語，第⼆外語沒有分級，只要經司法院核定，就可以辦理該
國語⽂的⽂書公（認）證或翻譯本[18]，例如⽇本⼤學核發的畢業證書要作翻譯本認證，須找通曉⽇⽂的公證
⼈辦理。

⺠間公證⼈的英⽂級別、是否通曉第⼆外語，⼀樣可在「司法院⺠間公證⼈名冊」查詢。

註腳
   公證⼈的業務範圍包括公證及認證，詳參吳育芬（2022），《公證⼈的業務範圍是什麼？跟律師有什麼

不同？》。
[1]

   公務⼈員特種考試司法⼈員考試規則第2條第1款第2⽬：「公務⼈員特種考試司法⼈員考試（以下簡稱本
考試）分下列各等別類科組：
⼀、三等考試：……
（⼆）公證⼈。」

[2]

   訓練內容由公務⼈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（保訓會）訂定，例如113年公務⼈員特種考試司法⼈員考試三等
考試公證⼈類科錄取⼈員訓練計畫。
公務⼈員考試法第21條第1項：「公務⼈員各等級考試正額錄取者，按錄取類科，依序分配訓練，訓練期
滿成績及格者，發給證書，依序分發任⽤……。」

[3]

   公證法第25條：「⺠間之公證⼈，應就已成年之中華⺠國國⺠具有下列資格之⼀者遴任之：
⼀、經⺠間之公證⼈考試及格者。
⼆、曾任法官、檢察官，經銓敘合格者。
三、曾任公設辯護⼈，經銓敘合格者。
四、曾任法院之公證⼈，經銓敘合格，或曾任⺠間之公證⼈者。
五、經⾼等考試律師考試及格，並執⾏律師業務三年以上者。」

[4]

   公證法第26條：「有下列情事之⼀者，不得遴任為⺠間之公證⼈：
⼀、年滿七⼗歲。
⼆、曾受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。但受緩刑宣告期滿⽽未經撤銷或因過失犯罪者，不在此限。
三、褫奪公權，尚未復權。
四、曾任公務員⽽受撤職處分，其停⽌任⽤期間尚未屆滿。

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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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曾依本法免職或受撤職處分。但因第三⼗三條第⼀項第六款、第七款規定受免職處分，於原因消滅後
，不在此限。
六、曾受律師法所定除名處分。
七、受破產之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，尚未復權。
⼋、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，尚未撤銷。
九、經相關專科醫師鑑定，認有客觀事實⾜認其⾝⼼狀況不能勝任職務。但於原因消滅後，不在此限。」
⺠間公證⼈遴選研習及任免辦法第7條第1項：「司法院接受聲請或推薦後，應先為品德調查，並得函請
聲請⼈曾任職機關、學校、公司⾏號、曾屬之地區公證⼈公會、所屬地⽅律師公會或律師全聯會表⽰意⾒
或提供相關資料。聲請⼈有本法第⼆⼗六條各款所列情事之⼀者，不得遴任為⺠間公證⼈；有下列各款情
事之⼀者，得不予遴任：
⼀、最近⼗年內曾依律師法受停⽌執⾏職務之懲戒處分。
⼆、最近⼗年內曾受公務員懲戒法之撤職處分。
三、最近⼗年內曾因故意犯罪⾏為受未滿⼀年有期徒刑之裁判確定。
四、最近五年內曾因故意犯罪⾏為受拘役或罰⾦之裁判確定。
五、最近五年內曾受記過以上之⾏政懲處，或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撤職處分以外之懲戒處分。
六、最近⼆年內曾受申誡或警告之⾏政懲處。
七、最近⼆年內曾依律師法受申誡或警告處分。
⼋、其他品德⽋佳情節重⼤。」

   公證法第29條第1項：「⺠間之公證⼈於執⾏職務前，應經相當期間之研習。但具有第⼆⼗五條第⼆款或
第四款之資格者不在此限。」
⺠間公證⼈遴選研習及任免辦法第13條：「職前研習分基礎訓練及實務訓練，基礎訓練由法官學院⾃⾏
或委託辦理；實務訓練由法官學院委託地⽅法院、地區公證⼈公會或⺠間公證⼈辦理。」

[6]

   公證法第1條第3項：「⺠間之公證⼈應於所屬之地⽅法院或其分院管轄區域內，司法院指定之地設事務
所。」

[7]

   公證法第51條：「
I ⺠間之公證⼈之監督由司法院⾏之。
II 前項監督，得由所屬之⾼等法院、地⽅法院或其分院為之。
III 前⼆項之監督，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。」
⺠間公證⼈監督辦法第3條第1項：「公證⼈之監督，以所屬之地⽅法院或其分院為主管機關，地⽅法院
或其分院所屬之⾼等法院為上級主管機關，司法院為最⾼主管機關。」

[8]

   公證法第24條：「
I ⺠間之公證⼈為司法院依本法遴任，從事第⼆條所定公證事務之⼈員。
II 有關公務⼈員⼈事法律之規定，於前項公證⼈不適⽤之。」

[9]

   公證法第37條第1項：「⺠間之公證⼈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得執⾏律師業務。但經遴任僅辦理⽂書認證事
務者，或因地理環境或特殊需要，經司法院許可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10]

   司法院（2019），《公證宣傳海報-公證制度樣樣好、保障私權沒煩惱》。
公證法施⾏細則第2條：「本法所稱公證事務，係指公證及認證事務。」

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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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吳育芬（2022），《公證⼈的業務範圍是什麼？跟律師有什麼不同？》。

標籤

   公證法第1條第1項「公證事務，由法院或⺠間之公證⼈辦理之。」
公證法第107條：「認證，除本章有規定外，準⽤前章公證之規定。」

[12]

   公證法第36條：「⺠間之公證⼈依本法執⾏公證職務作成之⽂書，視為公⽂書。」[13]

   公證法第108條：「公證費⽤，應依本章之規定收取之，不得增減其數額。」[14]

   2008年5⽉23⽇起，⺠法修正結婚⽣效要件，從「儀式婚」改為「登記婚」，結婚雙⽅必須在兩位證⼈
陪同下，到戶政事務所完成登記才會⽣效，公證結婚已無法律上效⼒。關於結婚制度的轉變，以及辦理結
婚登記的相關事項，可參考楊舒婷（2022），《結婚登記怎麼做？》。
⺠法第982條：「結婚應以書⾯為之，有⼆⼈以上證⼈之簽名，並應由雙⽅當事⼈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
記。」

[15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（2024），《常⾒公、認證事件–如何辦理申請「結婚書⾯公證」或申請同時舉⾏儀式
》。
公證法施⾏細則第60條：「
I 結婚書⾯之公證，結婚當事⼈應偕同證⼈攜帶⾝分證明⽂件親⾃到場，並在結婚書⾯上簽名。請求⼈應
提出婚姻狀況證明⽂件；外國⼈、外國軍⼈，依其本國法須經核准始得結婚者，並應提出其本國主管⻑官
核准結婚之證明⽂件。
II 前項證明⽂件如係境外出具者，應經駐外館處或有權機關授權團體證明；由外國駐華使領館或授權代表
機構出具者，應經外交部證明。
III 公證⼈應詢問結婚當事⼈有無結婚之真意，並說明未向戶政機關辦妥結婚登記前，其結婚尚不⽣效⼒
之旨，並於公證書註記前開說明。」
公證法施⾏細則第61條：「結婚當事⼈得請求於結婚書⾯公證同時舉⾏結婚儀式。」

[16]

   公證法第5條第3項：「以外國⽂字作成公證⽂書或就⽂書之翻譯本為認證之公證⼈，以經司法院核定通
曉各該外國語⽂者為限。」
公證法施⾏細則第5條：「
I 本法第五條第三項所定通曉外國語⽂（以下簡稱外⽂）程度，英⽂分第⼀級、第⼆級；英⽂以外其他外
⽂（以下簡稱其他外⽂）不分級。
II 通曉英⽂第⼀級或其他外⽂者，得以經核定通曉之外⽂作成公證⽂書、所附譯本、於公證⽂書附記外國
⽂字、認證外⽂⽂書及其翻譯本。
III 通曉英⽂第⼆級者，僅得以英⽂作成結婚書⾯公證書、結婚書⾯公證書譯本、於公證⽂書附記必要英
⽂⽂字、認證英⽂⽂書及其翻譯本。」

[17]

   公證法施⾏細則第5條第1項、第2項。[1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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